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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巴士在线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115号)内容如下：

“2017年4月27日，你公司披露了2016年年度报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会计师” ）对你公司2016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主要为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

序就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科技” ）与广告代理客户北京金视博

华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视博华”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同时，会计

师无法确定上述交易及其他可能未被识别出的关联交易是否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处理和披露

产生影响。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 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认真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 ”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一、请你公司认真自查巴士科技与金视博华的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被会计师识别的关

联交易，如有，请详细披露关联交易的产生原因、具体金额、交易性质及确认依据；

(一)关于巴士科技与金视博华的关联关系的自查过程

1、在公司与会计师进行2016年报审计沟通过程中，获悉会计师对巴士科技与金视博华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存有疑问时，公司董事会查询了金视博华公开的工商信息资料。资料显示，2013年1月15日之

前，金视博华股东为黄勇和王丽玲，股权比例分别为80%和20%。 2013年1月15日，黄勇将股权转让给

王丽玲，王丽玲持有金视博华100%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2014年12月18日，王丽

玲将100%股权转让给朱美花，并由朱美花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 2015年1月15日，朱美花

将100%股权转让给吕焕召，并由吕焕召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 2016年6月21日，吕焕召将

100%股权转让给张瀛饶，并由张瀛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 2016年7月27日，张瀛饶将

100%股权转让给赵世光，并由赵世光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及经理。

2、同时，公司董事会也就此事对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巴士科技董事长、总经理王献蜀先生进行问

询。王献蜀先生确认，金视博华公开登记资料中原股东王丽玲为其妹妹、朱美花为其母亲。王献蜀先生

表示，由于当时规范意识不强，其并未意识到朱美花转让金视博华100%股权后，其与金视博华关联关

系仍将存续12个月，因此未及时披露该关联关系。 王献蜀先生对此疏忽向公司董事会和广大投资者表

示诚挚的歉意；并声明，自其母亲朱美花转让金视博华100%股权后，其与金视博华的后续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为谨慎起见，公司也聘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对巴士科技与金视博华的关联关系进行调

查，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显示：经核查，根据金视博华提供的工商档案及对相关人员的访

谈，公司董事、总经理王献蜀先生的妺妺和母亲曾于2012年12月29日至2015年1月8日期间，先后持有

金视博华100%股权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2015年1月9日起上述股权和任职全部解除（股权转让协

议签署日期为2015年1月9日）。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在相关方向金杜出具的《关联

方调查表》所记载事项真实、准确、完整，且在金杜对相关方访谈时，相关方向金杜口头介绍的情况属

实的前提下，巴士科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献蜀与金视博华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9日期间存在

关联关系，2015年1月10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不在存在关联关系；巴士科技除王献蜀之外的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金视博华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于巴士科技与金视博华的关联关系的自查结论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0.1.6条第二项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

有本规则10.1.3条或者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视同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 。 公司董事会依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关于关联方认定的相关规定，及本次问询的结果，结合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确认巴士科技2015年11月1日（巴士科技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起始日）至2016年1月9日，与金视博华仍存在关联关系；尚无证据显示自2016年1月10日起金视博华

与巴士科技仍存在关联关系。

2015年11月1日（巴士科技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起始日）至2016年1月9日巴士科技与金视博

华关联交易数据如下：

(1)2015年11月-12月(合并财务报表)：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838.16万元,占上市公司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8%；

(2)2016年1月1日-9日：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42.86万元，占上市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0.07%。

(三)是否存在其他未被会计师识别的关联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0.1.7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应当将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情况及时告

知上市公司。公司应当及时将上述关联人情况报本所备案” 。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有将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情况及时告知上市

公司的义务。

接到贵部关注函后，我公司立即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发函，要求其核查2016年度与我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并及时反馈核查结果。

内部核查结果表明，尚无证据显示我公司2016年度存在其他未被会计师识别的关联交易。

同时，结合上述问询情况，公司对2016年度前二十大客户和前二十大供应商公开的工商信息资料

进行了查询。 外部查询结果表明，除金视博华以外，尚无证据显示2016年度其他客户、供应商与公司存

在尚未识别的关联关系。

二、请说明上述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你公司2016年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情况，是否

会导致你公司2016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公司就贵部关注函相关事项询问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查询了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公开的工商信息资料、核查了相关客户、供应商的重大

合同及凭证等文件资料。 除金视博华存在的关联关系以及关联交易以外，尚无证据显示公司2016年度

还存在其他尚未识别的关联交易。 同时，公司与客户、供应商的交易均根据同行业交易惯例以协商或

招投标等方式确定。

鉴于2016年度巴士科技对金视博华的销售收入为7,407.16万元， 而同期巴士科技的营业收入和

利润总额分别为51,530.99万元和15,378.85万元， 我公司的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65,

768.68万元和9,338.48万元,因此，尚无证据显示上述保留意见会导致公司2016年度的盈亏性质发生

变化。

三、请说明你公司对于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情况、实施情况和执行有效性，相关内部控

制制度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 如是， 请认真评价该缺陷或风险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具体影

响；

（一）公司对于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情况、实施情况和执行有效性

1、公司制订有《内部控制制度-关联交易的内部控制》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并严格遵照该制

度执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对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也有严格的报

备规定。

2、2016年11月18日，公司披露《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中麦通信网络有限公司拟与公司签

订采购 “青少年运动型智能手表（A1款和A2款）、套装蓝牙耳机，以及外围配件” 的协议。 因公司董

事、总经理王献蜀先生为中麦通信董事长、监事邓欢女士为中麦通信董事，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表决时王献蜀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3、2017年1月17日，公司披露《关于关联自然人在公司互联网业务平台消费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董事、总经理王献蜀先生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科技的互联网相关业务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子公

司直播平台)进行体验式消费，预计年消费总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王献蜀先生为公司董事、总经

理，同时其亦担任巴士科技的董事、总经理。 所以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表决时王献蜀先生回避表

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4、公司董事会在历次会议上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进行强调，也委托董事会秘书在日

常经营管理会议上对公司中高层以上管理人员进行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的培训，并多次下发培训资料。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均知悉其有将与其

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人情况及时告知上市公司的义务。

5、就未上报与金视博华存在关联关系一事，王献蜀先生表示，因其当时对上市相关法律法规不了

解，导致疏忽，并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的歉意。

综上所述，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也进行

了较为严格的实施和有效执行，但在关联人及关联交易报备方面存在缺陷。

（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或重大风险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董事会和监事会认为，公司除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应收账款管理方面

和存在缺陷外， 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

控制。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结论的因素。

四、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对于子公司巴士科技应收账款事项的整改情况

1、公司再次强调巴士科技应严格执行《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管理制度》，加强对应收账款

的管理。

2、截至2017年4月25日，巴士科技已收回金视博华应收账款5,295.74万元，对金视博华的应收账

款余额为2,107.47万元。

3、巴士科技承诺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于2017年6月30日前收回金视博华剩余应收账款。 如逾期

未能收回的，不排除采用法律手段予以解决。

4、巴士科技财务部、销售部共同实施对销售合同执行的监控，加强客户的信用管理、应收款项的

管理，认真做好应收款项账龄分析并分析客户欠款情况，建立预警机制，对拖欠款客户制定应收款回

收计划，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二）关联交易报备整改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关

于关联人及关联交易内控制度的培训，进一步严格关联人及关联交易报备制度的执行。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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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或变更提案。

本次会议议案七《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因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

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未达三分之二以上，上述事项股东大会表决审议未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7年5月22日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2017年5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

2017年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琳女士

6、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6名，代表股份603,281,4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07� %。 其中，B股股东（代理人）共51人，代表股份62,727,990股，占

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8.23%。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代表61人，代表股份91,708,0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42�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3人，代表股份515,570,26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4.84� %。 其中，B股股东（代理人）共48人，代表股份34,748,988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4.56%。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49人，代表股份63,548,98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3.0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87,711,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3％。 其

中，B股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27,979,002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67%。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12人，代表股份28,159,10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1.36％。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㈠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03,136,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反对144,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9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63,4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4%；反对144,6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0%。

㈡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116,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反对13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9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42,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2%；反对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5%；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

㈢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6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116,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1%。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9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42,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2%；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5%；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

㈣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116,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反对13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9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42,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2%；反对13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5%；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

㈤ 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142,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8%。反对112,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9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69,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5%；反对112,4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2%；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

㈥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116,1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9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42,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2%；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5%；弃权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

㈦ 审议未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22,290,3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20.27%。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480,853,1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79.71%。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9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62,738,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68.41%；反对13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5%；弃权28,831,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1.44%。

㈧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110,3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反对144,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2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7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36,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1%；反对144,6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6%；弃权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

㈨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03,111,3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97%。反对143,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0.02%。 弃权2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其中，B股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62,727,79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0.0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00%。

参与本议案表决的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91,537,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81%；反对143,60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6%；弃权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2017年4月28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等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彦忠律师、花季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南玻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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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7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已于2017年5月1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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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

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

玻璃有限公司金额为人民币25,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按持股比例60.8%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为

全资子公司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东莞

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合计等值为75,5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

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1日

注册地点：宜昌市猇亭区金岭路69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71,928,142 472,234,1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5,416,415 336,696,163

2016年度 2017年1-3月

营业收入 160,705,485 44,195,071

营业利润 25,121,854 13,283,892

净利润 21,479,061 11,302,648

2、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8月01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南玻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146,79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硅材料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18,110,718 3,663,827,0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1,382,931 1,240,888,289

2016年度 2017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1,558,258,572 396,733,564

营业利润 169,098,958 46,878,685

净利润 157,731,574 40,991,500

3、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6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4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玻璃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270,593,419 1,253,645,7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726,931,739 746,927,449

2016年年度 2017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998,705,884 238,681,828

营业利润 176,158,368 21,830,398

净利润 153,053,792 19,995,710

4、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7月02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黄龙大道二段16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26,000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877,233�,895 940,495,6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9,048,013 454,956,226

2016年年度 2017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638,536,141 186,344,794

营业利润 62,190,101 30,414,068

净利润 69,474,318 25,908,214

5、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2月23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51,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科技绿色电池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014,223,472 971,307,8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7,363,578 386,423,889

2016年年度 2017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906,991,278 255,584,760

营业利润 52,030,838 -2,512,850

净利润 47,356,980 -939,689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在湖

北银行宜昌东门支行金额为人民币9,000万元的为期2年的融资额度按持股比例60.8%提供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担保；

2、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在君

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金额为人民币16,500万元的为期3年的融资额度按持股比例60.8%提供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3、 为全资子公司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在横琴金投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金额为人民币20,

000万元的为期3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4、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在新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

元的为期3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5、为全资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支行金额为人民币10,000

万元的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6、全资子公司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南玻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在东莞银行东莞麻涌支行合计为25,500万元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

保，其中10,5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额度，期限为3年，15,000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为1年。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以上被担保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

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

2、上述子公司中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

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南玻集团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3、上述公司中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南玻集团持有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60.8%的股权。

4、公司为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进行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累计发生额为人民币80,833万元，占2016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781,233万元的10.35%，占总资产1,697,923万元的4.76%。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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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南洋 编号：

2017-019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7年5月22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参会人员。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4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原昂立教育全体

股东100%的股权。 鉴于昂立教育原股东业绩承诺期届满，已实现关于昂立教育2014年度、2015�年度

和2016年度三年业绩的承诺，公司对截止2016年12月31日昂立教育100%股东权益价值，聘请银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估值，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减值测试，并于2017年5月22

日出具《关于上海昂立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ZA15035号），结论是：2016年12月31日，昂立教育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25,041.18万元，

经测试昂立教育100%股权价值没有发生减值。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结果公

告》（临时公告编号：2017-022）。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投项目进行结项， 将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投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17-021）。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661

股票简称：新南洋 编号：

2017-022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与上海昂立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立教育” ）全体股东签署的《关于上

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相关要求，公司编

制了《重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公司2014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原昂立教育全体

股东100%的股权。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规定，在全部补偿期间届满后，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昂立教育10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在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专项意见出具日

后30个工作日内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2016年，昂立教育原股东业绩承诺期届满，昂立教育原全体股东已实现关于昂立教育2014年度、

2015�年度和2016年度三年业绩的承诺。 公司聘请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2016年12月31日昂

立教育100%股东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并于2017年5月18日出具《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价

值所涉及的上海昂立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财报字（2017）沪第

152号），评估结论是：于评估基准日，在评估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上海昂立教育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125,041.18�万元（人民币大写：壹拾贰亿伍仟零肆拾壹万

壹仟捌佰元整），较账面净资产增值85,082.92万元，增值率为212.93%。

同时，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截止2016年12月31日昂立教育100%股东

权益价值进行了减值测试，并于2017年5月22日出具《关于上海昂立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股

权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5035号），测试结论是：2016年12月31日，昂立

教育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25,041.18万元，经测试昂立教育100%股权价值没有发生减值。

海通证券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关于上海新南洋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

资金永久补流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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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新南洋 编号：临

2017-021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将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并配套募集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527,450.40元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交大企业管理中心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85号），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工作已

于2014年12月完成。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4)第114531号验资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总额为193,932,104.22元， 扣除发行费用1,407,723.30元及应归还认购对象多缴的货币

资金人民币16.1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2,524,364.81元。

2014年12月4日，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徐汇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上述两家银行的专户

中。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余额为527,450.40元，详见下表：

序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金额（元）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家汇

支行

1001172929004637927 13,886.46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行 454667609449 513,563.94

合计 527,450.40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七届十次会议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新南洋及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公司上海昂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上海昂立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立

教育” )的教育培训主营业务发展，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提高本次重组绩效。

2014年12月4日,经公司八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6000万元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2015年3月12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对昂立教育进行增资，增资总金

额为1亿元，全部以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所募集的配套专项资金出资。

2016年3月28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出资1600万元组建全资子公

司上海南洋昂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以此为平台发展上海及长三角地区的K12教育业务。同时，也同意

公司出资1800万元组建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南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此为平台发展公司职业教育业

务。

除募投项目使用资金外，其他结余部分及利息全部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527,450.40元。 具体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 193,932,104.22

减：发行费用 1,407,723.30

多缴的认购款 16.11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92,524,364.81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94,000,000.00

加：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2,006,979.59

减：累计手续费支出 3,894.00

募集资金余额 527,450.40

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募集资金专户的历年利息收入。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用于教育培训主营业务发展” 和“补充流

动资金” ， 累计使用项目资金 19,400.00� 万元， 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9,252.44� 万元的

100.77%，达到预期目标。

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527,450.40元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受利息收入调整的影响，具体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募集资金专

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意见

《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已于 2017�年 5月22日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承诺投资项目“用于教育培

训主营业务发展” 和“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使用项目资金 19,400.00�万元，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19,252.44�万元的100.77%，达到预期目标。 募集资金余额527,450.40元，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募集

资金专户的历年利息收入。

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527,450.40元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受利息收入计息期的影响，具体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募集资

金专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二）监事会意见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承诺投资项目“用于教育培

训主营业务发展” 和“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使用项目资金 19,400.00�万元，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19,252.44�万元的100.77%，达到预期目标。 募集资金余额527,450.40元，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募集

资金专户的历年利息收入。

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527,450.40元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受利息收入计息期的影响，具体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募集资

金专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0%,，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海通证券认为：新南洋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存储和使用的内部控

制制度，新南洋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并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履行

情况良好；新南洋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定使用募

集资金，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新南洋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527,450.40元（具体金额以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实际金额合计

数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

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第八届第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意见。 由于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0%，故无需新南洋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海通证券对新南洋实施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自此，海通证券

对新上市公司尽事项的持续督导责任已正式结束。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二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海通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南洋有限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永久补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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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7年5月22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 公司于2017年5月17日以邮件方式通知全体参会人员。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募投项目进行结项， 将节余的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募投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17-021）。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审核意见如下：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承诺投资项目“用于教育培

训主营业务发展” 和“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使用项目资金 19,400.00�万元，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19,252.44�万元的100.77%，达到预期目标。 募集资金余额527,450.40元，节余的主要原因为募集

资金专户的历年利息收入。

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意公司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527,450.40元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受利息收入计息期的影响，具体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以募集资

金专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募集资金净额10%,，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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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5月2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2017

年5月22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沈砖公路3000号V6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青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5,17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52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45,17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52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1,207,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74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1,207,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74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关于公司董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关于公司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关于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关于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关于续聘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关于公司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5,17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0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中除议案一、议案十为特殊决议案，已得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股东2/3以上

通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案，已得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股东1/2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张小龙、余蕾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

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力盛赛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